附件2
学校总值班室主任工作岗位职责

一、设学校总值班室主任一名，由党办、院办、学工部、团委、保卫处、后勤集团主要负责人轮流担任，每人一个月，晚上在家值班。如遇出差，可在轮值负责人中自行调换，并向带班校领导汇报。
二、学校赋予总值班室主任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时代表校党委行政行使一定的指挥权、人员调度权、临机决断权、奖惩建议权，统一指挥，协调各方面，确保学校全体值班人员在特殊时期必须绝对服从总值班室主任的工作安排和调遣。

三、必须保证移动电话24小时畅通，并提供两种以上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联系。

四、涉及多部门联合办理的一般事件，由总值班室主任根据事件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授权值班副主任调遣相关人员直接处理。重大事件必须在接到电话通知一小时内赶到事发现场。根据“边处理边汇报”的原则，在控制事态同时报学校带班领导和党政主要领导，组织专班予以处理。

五、总值班室主任对值班期间所发事件的处置负完全责任。处置不当、延误时机必须进行问责，在一定范围内做出检查，并酌情扣发1～6个月的岗位津贴；其他值班人员由总值班室主任提出奖惩意见，报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同意后给予奖惩。

六、不定期抽查总值班室值班情况。认真检查值班任务的落实情况。值班室副主任如有特殊情况经总值班室主任批准后方可请假调班。
七、总值班室轮值负责人应提前排班，并将排班表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当月轮值总值班室主任应提前通知下月轮值主任做好接班准备，同时应向接班人员交接未完成的值班事项，并配合接班人员继续处理未尽事宜。由于未按时移交而造成失误的，由移交人员承担责任。不认真履行值班职责，但未造成重大影响的，扣除当月值班津贴。擅自脱岗或在岗但未及时处置突发事件，造成重大影响的，扣除当月岗位津贴和当月值班津贴，并视情况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